工程质量保险是一种保险，旨在保障建设工程的质量。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1. 保险标的：工程质量保险的保险标的是建设工程项目的施工承包人在缺陷责任期内履行工程质量缺陷修复义务。如果工程出现与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或合同规定不符的质量缺陷，而承包方由于自身原因未能履行修复义务，保险公司将负责赔偿或维修，以承担代偿责任12。
2. 保险责任：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如果被保险项目因工程质量潜在缺陷发生以下情形，造成物质损坏，保险公司将负责赔偿修理、加固或重置的费用：
· 整体或局部倒塌
· 地基产生超出设计规范允许的不均匀沉降
· 主体承重结构部位出现影响使用安全的裂缝、变形、破损、断裂3
3. 责任免除：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以下情况导致的损失：
· 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被保险项目使用人的重大过失、故意行为、违法行为、犯罪行为
· 战争、敌对行动、军事行为、武装冲突、罢工、骚乱、暴动、恐怖活动
· 核辐射、核爆炸、核污染及其他放射性污染
· 大气污染、土地污染、水污染及其他各种污染
· 行政行为或司法行为
· 自然灾害如火灾、爆炸、地震等
· 等待期届满时，工程质量风险管理机构在进行质量复查时发现的未维修完善的损坏等3
4. 保险金额和保险费：保险金额根据竣工结算报告列明的建筑安装工程总造价确定。被保险人应严格遵守有关建筑工程质量管理的法律法规，以避免质量缺陷导致的损失3。
请注意，这里的信息仅为概述，具体保单内容应根据实际保险合同为准。如果您需要更详细的信息，建议您咨询专业保险机构。

